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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為控管銀行承作不動產貸款風險所採行措施之問與答 

問題 答覆 說明 

一、銀行計算自有資

本與風險性資產之

比率時，自用住宅貸

款適用 45％風險權

數，100 年 4 月 21

日起承作之非自用

住宅貸款適用 100％

風險權數。「自用住

宅貸款」之定義為

何？ 

 

 

1.所稱「自用住宅貸款」依據

銀行法第十二條之一規

定，係指具有完全行為能力

之中華民國國民，目前在國

內確無自用住宅，為購置自

住使用之住宅所為之金融

機構貸款。 

2.所稱「自住」係指由借款人

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

父母或配偶父母居住使

用，且未供出租及營業使用

者。 

3.所稱「無自用住宅」係指借

款人名下無自用住宅者。另

借款人名下如持有共有持

份之住宅，其持分換算面積

未滿 40 平方公尺且戶籍未

設於該處者，仍視為無自用

住宅。 

1.自用住宅貸款係以「一人

一宅」為原則，銀行應依

問題十二之答覆與說

明，確認借款人名下有無

自用住宅。 

2.對於借款人持有共有持

分之住宅，如有面積較小

且無設籍之情形者，參考

「內政部青年安心成家

作業規定」第 16 點之規

定，應視為無自用住宅，

故如借款人於申貸時，雖

有上揭之共有住宅，仍視

為無自用住宅。 

3.借款人名下如持有店

面、廠房、工作室或其他

營業場所…等非屬自用

住宅者，則其新購置住宅

作為自住使用所申辦之

購屋貸款，得適用 45％

之風險權數。 

4.借款人與他人共買自用

住宅所申辦之購屋貸

款，如借款人符合本規定

條件者，銀行得就其持分

之貸款適用 45％之風險

權數；借款人與他人均符

合本規定條件者，銀行得

就全部貸款適用 45％之

風險權數。 
5.借款人申辦房屋整體結
構重建（或自地自建）之
貸款，如借款人符合本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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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答覆 說明 

定條件者，得適用 45％
之風險權數。 

6.借款人與他人共同持有
自用住宅，為取得該他人
於同一自用住宅之持
分，而以該住宅為擔保向
銀行借款者，如借款人符
合本規定條件者，得適用
45％之風險權數。 

7.借款人原於銀行辦理一
般購屋貸款，後取得政策
性貸款資格而向同一銀
行申請改貸者，如改貸時
確認借款人名下僅有該 1

戶自用住宅，得適用 45

％之風險權數。 

8.借款人為獨資、合夥或免
依商業登記法申請登記
之小規模商業等非法人
事業組織之負責人，如將
房屋部分居住，部分出租
或營業使用，得視為答覆
2.所稱「自住」使用之住
宅。 

9.有關答覆 3.所稱「40 平
方公尺」，如借款人持有
多筆共有住宅時，以該等
住宅合計之坪數是否超
過「40平方公尺」，作為
檢核標準。 

二、為購置農舍所為

之貸款，是否屬自用

住宅貸款而得適用

45％風險權數？ 

 

 

1.銀行應視借款人所購置農

舍是否有自住使用之實質

以為認定。 

2.另農舍兼具農業經營與住

宅之功能，故資金用途為興

建或購置農舍之貸款，仍應

納入銀行法第 72 條之 2 之

限額管控。 

1.參考內政部「青年安心成

家作業規定」辦理。 

2.參酌 82年 9月 23日台財

融字第 822212670 號函

及 98 年 5 月 5 日金管銀

（一）字第 09800159660

號函之意旨，銀行法第

72 條之 2 所稱「住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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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答覆 說明 

 築及企業建築」，並不限

種類。 

三、為購置住宅貸

款，依據建物登記謄

本所載「主要用

途」，是否得認定屬

自用住宅貸款？ 

 

 

建物登記謄本所載「主要用

途」之性質與本規定之管理目

的不同，銀行應視借款人是否

有自住使用之實質以為認定。 

建物登記謄本所載「主要用

途」並非自用住宅之認定標

準，銀行仍應視借款人是否

有自住使用之實質以為認

定。 

四、修繕貸款應如何

適用風險權數？ 

 

 

修繕貸款不符自用住宅貸款

定義，應適用 100％風險權數。 

本規定係規範銀行對新承

作購置自用住宅債權得適

用 45％或 LTV 法之風險權

數之情形，不符自用住宅定

義者，均應適用 100％風險

權數。 

五、非自用之住宅貸

款，得否適用零售資

產組合債權之 75％

風險權數？ 

 

 

100 年 4 月 21 日後新承作非

自用之住宅貸款，因不符合自

用住宅貸款定義，應適用 100

％風險權數。 

本規定係規範銀行對新承

作購置自用住宅債權得適

用 45％或 LTV 法之風險權

數之情形，不符該規定所稱

自用住宅定義者之住宅貸

款，均應適用 100％風險權

數，不得適用零售資產組合

債權之 75％風險權數。 

六、借款人以購置住

宅為目的，向銀行申

請循環動用額度之

借款，是否得適用 45

％風險權數？ 

 

 

銀行辦理以購置住宅為目的

之循環動用額度貸款，如借款

人所動用之資金確為購置自

住使用之住宅，且符合本規定

之條件，則該已動用部分得適

用 45％風險權數。然如動用

額度之一部分資金並非為購

置自住使用之住宅使用，或動

用時已不符本規定之條件，則

該部分不得適用 45％風險權

數。 

借款人以購置住宅為目

的，向銀行申請循環動用額

度之借款，其已動用部分應

在動用時符合本規定之條

件，始得適用 45％風險權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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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答覆 說明 

七、借款人以購置住

宅為目的，向銀行申

請循環動用額度之

借款，於轉換為長期

擔保放款時，是否得

適用 45％風險權

數？ 

 

 

借款人如以購置住宅為目

的，向銀行申請循環動用額度

之借款，於循環動用額度轉換

為長期擔保放款時，僅符合本

規定條件之已動用額度部

分，得適用 45％風險權數。 

借款人以購置住宅為目

的，向銀行申請循環動用額

度之借款，於轉換成長期擔

保放款時，為避免借款人所

動用之資金非用於購置住

宅，而仍適用 45％風險權

數，故銀行應確認轉換為長

期擔保放款之資金，均符合

本規定自用住宅貸款定義

者，始得適用 45％風險權

數。 

八、銀行在 100 年 4

月 21 日前已核准而

尚未撥款之住宅用

不動產貸款，應如何

辦理？ 

 

 

銀行於 100 年 4 月 21 日前已

核准而尚未撥款之住宅用不

動產貸款，得按原規定適用風

險權數。所稱「已核准」係指

銀行依其分層負責授權規

定，由最終有權核貸者對個別

借款人之核准，並有書面之核

准日期可稽者。 

本規定係適用於 100年 4月

21 日以後銀行新承作之貸

款，如銀行於 100 年 4 月

21 日前已核准而尚未撥款

之住宅用不動產貸款，得按

原規定適用風險權數。 

九、如借款人提供配

偶或子女名下之自

用住宅為擔保貸

款，其風險權數如何

適用？ 

 

 

如借款人本人及配偶、借款人

本人及子女均符合銀行法第

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無自用

住宅條件，則借款人提供本次

購置並登記於配偶或子女名

下之自用住宅為擔保貸款，得

適用 45％風險權數。 

由於我國授信實務上，常見

有借款人提供配偶或子女

名下之自用住宅辦理擔保

貸款之情形，考量本規定係

為控管銀行之風險，如借款

人及其配偶或子女名下均

無自用住宅，其提供本次購

置並登記於配偶或子女名

下之自用住宅辦理擔保貸

款，相較於提供自己名下之

自用住宅辦理擔保貸款，風

險並無二致，故應得適用

45％風險權數。 

十、借款人辦理其他

銀行自用住宅貸款

銀行需確認借款人於轉貸時

符合本規定之條件，並不得增

1.考量前貸案件因年代久

遠，借款人及原貸銀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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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答覆 說明 

之轉貸，其風險權數

如何適用？ 

 

 

加貸款金額，始得適用 45％

風險權數。 

無法協助提供當時符合

自用住宅貸款之證明，供

轉貸銀行確認。爰銀行僅

需確認借款人於轉貸

時，符合自用住宅貸款之

定義，得適用 45％風險

權數。 

2.實務上，轉貸案件如於聯

徵中心資料查詢之用途

代號為「1」，且借款人財

產總歸戶資料僅有 1 筆

住宅不動產，並經轉貸銀

行認定為自住使用者；或

財產總歸戶資料已有 2

筆以上住宅不動產，經銀

行查證轉貸案件係借款

人名下第 1 筆住宅不動

產，且確為自住使用者，

得適用 45％之風險權

數。銀行應於授信時留存

可供稽核之書面資料。 

3.經考量實務上借款人辦

理轉貸時，習慣湊成「整

數」提出申請(例如 314

萬元，申請 320 萬元)，

爰轉貸金額如無條件僅

進位至 10 萬元內而酌予

增加貸款金額者，仍視為

「未增加貸款金額」。 

十一、如借款人名下

已有 1 戶自用住

宅，於換屋（第 2

戶）辦理貸款時，

其風險權數如何適

如借款人之第 1 戶自用住宅

於銀行完成第 2 戶自用住宅

之核貸後 6個月內，完成原有

房屋之產權移轉登記、清償債

務、塗銷該筆房屋貸款之抵押

1. 借款人自用住宅於換屋

時，或有先購後售之情

形，為避免換屋後之自

用住宅無法適用較低之

風險權數，爰規定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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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答覆 說明 

用？ 

 

 

權，並向銀行提示相關資料

者，或銀行經查詢財產歸戶資

料確認借款人僅有 1 戶住宅

者，則所辦理之第 2戶自用住

宅貸款屬換屋，仍屬名下 1戶

自用住宅者，得適用 45％風

險權數。 

於核貸後 6 個月內，借

款人得提示相關資料，

或經銀行查詢財產歸戶

資料，證明舊屋業已出

售，則新屋得適用 45％

風險權數。 

2. 第 1 戶住宅之出脫方式

包含贈與。 

十二、銀行應取具何

種資料，以證明借款

人於申請自用住宅

借款時，在國內確無

自用住宅？ 

 

1.銀行原則上應依借款人向

稅捐機關申請之財產總歸

戶資料，認定借款人是否已

有自用住宅。 

2.若財產總歸戶資料顯示借

款人名下已有1戶(含)以上

房屋(住宅)，原則上新承作

之住宅貸款應適用 100％風

險權數。但為自住使用且同

時符合下列條件者，得適用

45％風險權數： 

(1)借款人提供已有之房屋

並非自住使用之相關證

明資料。 

(2)經銀行查詢聯徵中心資

料，若借款人已有購置不

動產貸款（借款用途別為

1），須確認該貸款非屬自

用住宅貸款。 

3.銀行應於授信時留存可供

稽核之書面資料。 

1.基於「一人一宅」原則，

若向稅捐機關申請之財

產總歸戶資料顯示借款

人名下已有 1 戶(含)以

上房屋(住宅)，原則上新

承作之住宅貸款應適用

100％風險權數。 

2.若財產總歸戶資料顯示

借款人名下已有 1 戶

(含)以上房屋(住宅)，新

承作之住宅貸款擬適用

45％風險權數，應加強確

認其是否符合自用住宅

貸款定義，爰增列規定借

款人應提供證明，且銀行

應查詢聯徵中心資料。 

3.若聯徵中心資料顯示借

款人已有購置不動產貸

款（借款用途別為 1），

銀行須進一步查詢該貸

款是否為自用住宅貸款

（產品查詢代號 B42）；

若該貸款之融資業務分

類註記為 M 或無註記，

新承作之貸款不得適用

45%風險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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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答覆 說明 

十三、借款人如係繼

承（或受贈）取得自

用住宅，其風險權數

如何適用？ 

 

 

借款人如係繼承（或受贈）取

得自用住宅貸款，在繼承（或

受贈）取得時，名下未有其他

自用住宅，則該筆借款得適用

45％風險權數。如繼承（或受

贈）取得時，已有其他自用住

宅，則該筆借款應適用 100％

風險權數。 

1. 本規定係為控管銀行辦

理不動產貸款之風險，

故規範同一借款人僅得

有一戶自用住宅適用較

低之風險權數，故如借

款人係繼承（或受贈）

取得該自用住宅，所辦

理之借款，仍不得排除

本規定之適用。 

2. 借款人因繼承取得之不

動產，如新辦貸款係為

「償還該不動產之原貸

款」、「取得其他繼承人

之持分」或「依財產分

配因素而需對其他繼承

人為金錢給付」，且借款

人申貸時，名下未有其

他自用住宅，則該筆借

款得適用 45％之風險權

數。 

十四、借款人如一次

辦理 2戶自用住宅貸

款，其風險權數如何

適用？ 

 

 

借款人同時辦理 2 戶以上自

用住宅（含具複數產權之連戶

打通或透天厝等情形在內）之

購屋貸款者，僅其中 1戶貸款

得適用 45％風險權數。 

本規範主要精神係「一人一

宅」，故一人僅一戶自用住

宅得適用 45％之風險權數。 

十五、政府辦理之政

策性貸款已規定需

為無自用住宅始可

辦理者，建議取得該

專案貸款資格者，逕

視同符合無自用住

宅條件。 

 

政府辦理之無自用住宅政策

性貸款係屬住宅政策的一

環，與本規定係為控制銀行房

屋貸款之集中風險目的不盡

相同，故銀行辦理相關業務，

仍應檢視是否符合本規定有

關自用住宅之條件後，適用正

確之風險權數。 

由於政府各部會辦理之各

種政策性住宅貸款，對於申

請人之資格條件，均依其政

策性目的而有不同之規

範，且因其目的與本規定為

控管銀行房貸集中性風險

之目的不同，故不可一概而

論，而應個案審視借款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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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答覆 說明 

 否符合本規定之條件，適用

正確之風險權數。 

十六、海外分行承作

之房貸案件，應如何

適用風險權數？ 

 

 

海外分行如承作非以國內住

宅用不動產為擔保之放款，借

款人以購建住宅或房屋裝修

為目的，提供本人或配偶或未

成年子女所購(所有)之住宅

為十足擔保並設定抵押權

者，得適用 35％風險權數。 

海外房貸因各國規範不

同，尚難與國內採取一致確

認自用住宅之方式及標

準，且各海外分行承作房貸

業務之情況不盡相同，故回

歸新巴塞爾資本協定規

範，適用 35%風險權數。 

 


